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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酸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近年来，随着我国硝酸需求量的不断增加和发达国家硝酸产业政策的转移，促使我国硝

酸工业迅速发展。然而，该行业的污染治理和环境管理却没有得到同步发展和应有的重视。

基于适应新形势下环境管理的需求，国家环保部《关于下达2006年度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

订项目计划的通知》（环办函〔2006〕371号），将《硝酸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列入国家标

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由青岛科技大学承担该标准的编制工作。参编单位有全国化工合成氨设

计技术中心站、济南化肥厂有限责任公司和天脊煤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 工作过程 
2006年8月成立了《硝酸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编制组，编制组首先收集了有关硝酸工

业污染控制技术文献，美国、日本和欧盟的相关标准及国内外硝酸工业环保法规和标准等资

料，进而开展了污染源调查和开题论证等工作。 
（1） 初步现场考察 

编制组在 2006 年 11 月~2007 年 4 月，针对山东、广西、四川、云南省的 5 个代表性企

业进行了现场调查，初步了解了硝酸工业污染排放情况。 
（2） 开题论证会 

    2007 年 6 月 8 日国家环保总局科技标准司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开题论证会。参加会议的

有国家环保总局科技标准司、污控司、环评司、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标准所、北京市环科院、

中国无机盐协会、山东省环保局、全国化工合成氨设计技术中心站、山东省化工规划设计院、

山东大学和济南化肥厂有限责任公司代表，并组成了专家组。经专家论证确定了标准编制主

导思想、基本原则、技术路线、主要工作内容等，并建议标准制订时应考虑污染物减排要求, 

进一步了解相关的产业政策,加强污染物排污环节和排污因子分析，考虑单位产品的污染物

排放量。 

（3） 问卷调查 

    编制组于2007年7月对硝酸行业50余家企业发放了污染源调查表（见附件1），收到36
封回函，并于2007年9月~10月对调查表进行汇总。掌握了硝酸生产工艺、污染物排放特点及

治理技术。 
（4） 现场考察 

    2007年10月~12月，标准编制组根据问卷调查情况，深入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和

山东华阳迪尔化工有限公司等代表性企业进行核实污染物排放和治理情况。（现场考察照片

见附件2） 
（5） 参加行业技术交流会议 

    2007年11月16~18日，在山东省泰安市，召开了全国硝酸行业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与会

人员针对《硝酸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工作进行了讨论，编制组征求了参会企业对该标准制

订的意见。企业建议标准制订要考虑我国国情，并给现有企业留出技术改造和污染控制设施

建设时间。 
（6） 参加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项目工作会议 

2008年2月28日，参加了在北京市九华山庄召开的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项目工作会

议，学习了《国家环保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告2006年第4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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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国家环境保护标准技术管理相关事项。 
（7） 预征求征求意见 

为了使本标准的技术内容更加科学、合理、可行，2008年7月25日~8月25日针对氮氧化

物浓度排放限值，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向主要企业进行了预征求意见。 
（8） 召开行业会议 

2008年11月22日召开了行业交流会议，会上探讨了本标准的制定原则和实施等问题。 
（9） 现场核实排污情况 

2008年11月23日深入代表性大型企业中国石化集团南京化学工业公司，考察新建成投产 
的硝酸生产装置（10.5万t/a和27万t/a双加压生产装置）及建于1936年的老硝酸装置，进一步

确认硝酸生产工艺排污点及排污状况。 
（10） 上交征求意见稿及其编制说明 

在上述工作基础上，综合考虑生产工艺、排放因子及污染控制技术等因素，并参考发达

国家相关排放标准和最佳可行技术，确定本标准排放限值，起草《硝酸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及其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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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业概况 

2.1 行业在我国的发展概况 
硝酸是用途极广的重要化工原料之一，在酸类生产中产量仅次于硫酸，可广泛应用于国

防、冶金、化工、制药等多个工业行业。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硝酸的需求也迅猛增

加，同时发达国家硝酸工业产业政策也不断发生转移，这促使我国近 10 年来硝酸工业得以

快速发展。硝酸工业包括浓硝酸、稀硝酸、硝酸盐的生产工业，本标准的硝酸盐是仅指硝酸

钠、亚硝酸钠，不包括硝酸钾、硝酸铵等其它以硝酸为原料生产的硝酸盐，。 
    我国现有硝酸生产厂 70 余家，其中浓硝酸生产厂 35 家，硝酸盐生产厂 23 家。在硝酸

盐生产厂家中，7 家采用直接法，16 家采用尾气法。 
2.1.1 生产速度加快、下游消费领域广泛 

我国是硝酸生产大国，目前硝酸行业正处于超常高速发展状态，正向硝酸生产强国迈进。

1970 年、1975 年、1980 年、1990 年、1995 年、2000 年、2005 年和 2010 年硝酸生产能力

分别 210.2 万 t/a、223.8 万 t/a、275.5 万 t/a、370.6 万 t/a、397.7 万 t/a、430.0 万 t/a、544.7
万 t/a、854.7 万 t/a（计划）（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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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我国硝酸工业发展情况 

目前，我国稀硝酸生产能力达 760 万 t，浓硝酸生产能力为 300 万 t，硝酸盐生产能力

为 80 万 t。工业硝酸因 HNO3 含量不同，分为稀硝酸（50％~70％HNO3）和浓硝酸（96％~98
％HNO3）。从浓硝酸产量来看，2006 年为 181.8 万 t，2007 年达 195 万 t，在 1996~2007 年

期间年均增长 11.1%，见表 1。在国内硝酸盐行业超常规发展、冶金和医药等下游需求快速

增长的推动下，我国硝酸行业的发展步伐大大加快（图 2），且硝酸产品的替代程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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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98~2007 年我国硝酸产能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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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996~2007 年我国浓硝酸产量 

我国稀硝酸大部分在本厂用于制造硝酸铵(含硝基复合肥)、浓硝酸和硝酸盐等（图 3）。
在硝酸的众多下游消费领域中，硝酸铵也是主要的用户，其消费量占硝酸总产量的 56%，

2007 年硝酸铵生产能力为 390 万 t，生产企业约 30 家。 

 

 

 

 

 

 

 

 

图3   我国稀硝酸下游产品分配 
    浓硝酸分别将甲苯、苯、苯酚和乌洛托品硝化制成 TNT、苦味酸、黑索今等烈性炸药，

也用于制造硝基苯、硝化甘油、硝酸纤维素和雷汞等；生产浓硝酸的中间物液体四氧化二氮

是发射火箭、导弹的高能燃料；此外，在冶金、医药等工业中也使用浓硝酸（图 4）。 

 

 

 

 

 

 

 

 

 

     
图4   我国浓硝酸消费结构 

年份 产量（万t/a） 产量增长量（万t/a） 产量增长量（%） 

1996 61.9 - - 
1997 66.2 4.3 6.9 
1998 71.5 5.3 8.0 
1999 75.0 3.5 4.9 
2000 82.5 7.4 9.9 
2001 90.4 7.9 9.6 
2002 99.2 8.7 9.6 
2003 120.5 21.3 21.5 
2004 130.2 9.7 8.1 
2005 157.0 26.8 20.6 
2006 181.8 24.8 15.8 
2007 195.0 13.2 7.3 

年均增长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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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工艺技术有所改善、生产结构进一步优化 
    在工业硝酸生产中，根据氨氧化和酸吸收两部分的压力不同，生产工艺可划分为常压法、

综合法、中压法、高压法、双加压法等。1980 年以前我国硝酸工业以常压法、综合法为主，

中压法数量十分有限。1980 年以后，随着国家对外改革开放逐步深入，引进双加压法技术

和高压法二手设备，同时国内双加压法用的“四合一”机组国产化成功，加速了国产双加压

法的发展。先进双加压法工艺逐年增加，到 2009~2010 年，可超过 50%，达到 52.1%，双加

压法和高压法的比例 67.7%，标志中国硝酸工业完成了结构性的变化，先进的生产工艺起主

导地位（表 2）。 
表2   2005~2010 年我国硝酸各种生产工艺产能表（产能：万吨/年，比例：%） 

2005 2006 2007~2008 2009~2010(计划) 生产方

法 产能 比例 产能 比例 产能 比例 产能 比例 

常压法 87.5 16.1 87.5 13.9 87.5 11.3 87.5 10.2 
综合法 91.5 16.8 91.5 14.5 91.5 11.7 91.5 10.7 
中压法 81.0 14.9 94.0 14.9 97.0 12.5 97.0 11.4 
高压法 93.7 17 123.7 19.7 128.7 16.5 133.7 15.6 
双加压

法
191.0 35.2 232.5 37.0 373.0 48.0 445.0 52.1 

合  计 544.7 100 629.2 100 777.7 100 854.7 100 

从吸收率、环保、设备布局、装置安全稳定运行等方面比较，单高压法和双加压法两种

工艺较传统工艺略胜一筹，尤其是双加压法集中了氨耗低、铂耗低、成品酸浓度高和尾气中

氮氧化物含量低的优点，体现了工艺技术先进、节能环保、生产成本低、综合技术经济指标

最佳的特点，因此近年来其产能及其在总产能中所占比例持续增长，预计 2009 年~2010 年

分别达到 445.0 万吨和 52.1%。 
2.1.3 企业重组力度加大、产业集中度有所提高 
    2006 年硝酸产能为 629.2 万 t，年产量 15 万吨以上的重点硝酸企业 12 家（表 3），其产

能 371.5 万 t，产量 315.55 万 t，产能占当年全国硝酸行业总量的 59.04%，2006 年重点硝酸

企业产量全国分布见图 5。2006 年浓硝酸产能为 240 万 t，产量为 181.8 万 t。 
表3   2006 年重点企业稀硝酸生产情况统计表（折 100%HNO3，按产量排序，万 t/a） 

序号 企业名称 生产能力 产量 所在省市 

1 天脊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81 72.96 山西省潞城市 
2 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45 42.18 广西省柳州市 
3 中石化集团南京化学工业有限公

司
30.5 29.60 江苏省南京市 

4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6 26.45 陕西省兴平市 
5 云南解化集团有限公司 34 21.42 云南省开远市 
6 内蒙古乌拉山化肥有限责任公司 20 20.37 内蒙古乌拉特前旗

7 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 33.5 19.69 安徽省淮南市 
8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 20 17.97 四川省成都市 
9 石家庄金石化肥有限责任公司 22 16.54 河北省石家庄市 

10 开封晋开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0 16.55 河南省开封市 
11 四川金象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9 16.10 四川省眉山市 
12 济南化肥厂有限公司 20.5 15.72 山东省济南市 

合 计 371.5 3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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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06 年重点硝酸企业产量全国分布 
浓硝酸行业企业集中度较高，安徽淮化集团、柳州化工股份等产量前五家企业产能为

115.5万t，产量为92.4万t，分别占总产量的48.12%和50.82%。年产量5万吨 以上的浓硝酸企

业有12家，其产能176万t，产量142.95万t，分别占全国总量的73.33%和78.63%，见表4。 
表4   2006 年重点企业浓硝酸生产情况统计表（折 100%HNO3，按产量排序，万 t/a） 

序号 企业名称 生产能力 产量 所在省市 

1 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 45 31.23 安徽省淮南市 

2 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 18.45 广西省柳州市 

3 济南化肥厂有限公司 20.5 15.72 山东省济南市 

4 山东华阳迪尔化工有限公司 15 15.00 山东宁阳县 

5 安徽华泰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15 12.00 安徽省东至县 

6 中石化集团南京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12.5 9.00 江苏省南京市 

7 江苏戴梦特化工有限公司 10 8.99 江苏省洪泽县 

8 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化肥厂 10 4.92 吉林省吉林市 

9 青岛恒源化工有限公司 9 8.52 山东省青岛市 

10 河南省新乡市永昌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

7 7.05 河南省辉县 

11 山东联合化工有限公司 7 6.69 山东省沂源县 

12 湖北省金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5 5.38 湖北省襄樊市 
合 计 176 14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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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浓硝酸企业主要分布在华东地区、华北地区，在西南、华南地区则较少，而华

南浓硝酸需求量较大（图6）。 

 

 

 

 

 

 

 

 

 

 

 

 

图6   2007 年我国浓硝酸产量地区分布情况 
2.1.4 行业产品市场供应、进出口状况 
    2007 年由于原计划停产的硝酸装置没有如期停产，加上新开车的装置产能释放比预期

的大，我国硝酸市场呈现出供略大于需的局面。但硝酸产品的替代程度不大，因此硝酸产品

相对于下游企业具有一定程度的优先定价权。 
    稀硝酸为中间产品，不进行贸易。2006 年全国浓硝酸进口量 3.12 万 t，出口量 1.20 万 t，
浓硝酸表观消费量为 183.7 万 t，同比增长 14.3%，表明下游需求旺盛。进入 2007 年，在硝

酸下游消费稳中有增的利好因素下，截止到 10 月我国浓硝酸进口数量为 3683 t，同比减少

76.20%；出口数量 4624 t，同比减少 54.60%。随着中国双加压法生产硝酸装置的全部国产化，

我国硝酸出口仍将增势平稳，但进口量将会下降。 
    总之，在国内硝酸盐行业超常规发展、冶金和医药等下游需求快速增长的推动下，我国

硝酸行业的发展步伐大大加快。在未来的几年内，我国硝酸的供给将会以每年超过 10%的

速度递增。 

2.2 行业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概况 
目前，全球硝酸生产厂家约有 340 家之多，总生产能力为 5510~5560 万 t。中国、美国、

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是世界上硝酸生产和消费量都比较大的国家。但由于硝酸产品的自

身特性及贮运方面的特殊要求，硝酸的进出口量均很少，因此，我国硝酸市场几乎不受进出

口的影响。 

    2007~2008 年全球硝酸生产能力排列为：中国 777.7 万 t，美国 700~750 万 t，法国 393
万 t，德国 386.6 万 t，英国 318.7 万 t，荷兰 246.5 万 t。全球最大生产厂排序： 
   （1）英国帝国化学工业公司总能力 220.5 万 t，最大 1 个硝酸厂比村厄 137.5 万 t； 
   （2）荷兰氮素公司斯勒伊斯基尔 110 万 t； 
   （3）德国巴斯夫（在路德维港）95 万 t； 
   （4）挪威波尔斯格伦 95 万 t； 

   （5）中国山西天脊 81 万 t。 

我国 2006 年硝酸生产能力达 630 万 t，居全球第二位，目前产能已超过美国，跃居世

界第一位（图 7）。 

2007年我国硝酸产量地区分布情况

华东地区
69.28%

中南地区
10.22%

华南地区
8.21%

西南地区
2.54%

西北地区
1.70% 华北地区

3.52%
东北地区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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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2007~2008 年全球主要国家硝酸产能对比 

全球硝酸的需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硝酸铵的需求，硝酸铵占硝酸需求量的四分之三。 
在以后几年里，估计增长率不到 0.5％，用于生产己二酸的硝酸消费略有增长，年增长率也

不到 0.5％。染料及中间体产业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方兴未艾，由此带动发展中

国家的浓硝酸强劲需求。2007~2010 年世界硝酸需求的增长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并呈稳

定的增长趋势。 
总之，硝酸是十大重要工业化学品之一，硝酸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

作用。通常硝酸价格在 1500~2500 元/吨范围内，但今年价格波动较大，最高达到 4000 元/
吨。硝酸产量以 700 万 t/a 计，价格取其平均值 2000 元/吨，则硝酸工业总产值为 140 亿元/
年。  

3 标准制订的必要性分析 

3.1 国家及环保主管部门的相关要求 
2006 年，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其中提出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 10%的约束性指标，并对化学工业布局进行了调整，要

求“优化发展基础化工原料，积极发展精细化工，淘汰高污染化工企业”。《国家环境保护

“十一五”规划》中提出要加强工业废水治理，加快淘汰小造纸、小化工、小制革、小印染、

小酿造等不符合产业政策的重污染企业。以造纸、酿造、化工、纺织、印染行业为重点，加

大污染治理和技术改造力度。      

3.2 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及行业发展规划中的环保要求 
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总体规划纲要的指导下，国家在投资、出口等方面

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逐步完善化工行业的产业政策，调整产业布局、优化产业结构，

提倡“节能减排”，鼓励发展循环经济和自主创新。 
2005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5年本），将“常压法及综合

法硝酸装置”列为限制类。2007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遏制高耗能

行业再度盲目扩张的紧急通知》（发改运行〔2007〕933 号）提出：认真贯彻国家产业政策

和有关法律法规，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提高行业准入门槛，淘汰能耗高、污染严

重的落后生产能力。《化学工业“十五”规划》要求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淘汰高消耗、高

能耗的落后工艺和技术；加强节能、环保与节约资源。在“淘汰、削减或限制落后的产品和

生产工艺”中将常压法及综合法硝酸工艺列为淘汰的生产工艺。根据我国化学工业“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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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展思路，也将常压法及综合法硝酸装置列为淘汰的生产工艺1。 

3.3 行业发展带来的主要环境问题 
目前，我国 NOX 污染呈现总量逐年增加的趋势，其主要来源为化石燃料的直接燃烧，

占 70%，固定源是 NOx 排放的主要来源；其余主要来自机动车辆，近年来，流动源增加造

成的氮氧化物污染问题日益突出；此外，一些工业生产过程也有 NOx 的排放。2006 年达 1524
万 t，如不严加控制，2010 年以后的 5~10 年，NOX排放总量将会超过 SO2，成为第一大酸

性气体污染排放物，并且随着总量的增加，NOx 已成为酸雨的主要影响因素，2007 年监测

的 500 个城市中，出现酸雨的城市 281 个，占 56.2%。城市大气中 NOX污染也十分严重，

并存在着发生光化学烟雾的危险。我国对 NOX 排放和污染的控制已开始提到议事日程。硝

酸行业属于化工产业，因此具有化工产业的高污染性。中国在 2008 年将成为全球硝酸生产

第一大国。第一大国的称号，要求中国在国际和国内承担一定的责任。然而，该行业的污染

治理和环境管理情况却没有得到同步发展和应有的重视，硝酸工业排放的主要污染物是

NOX，年排放总量约 3~4 万吨，虽然仅占全国排放总量的 0.2%，但却是工业生产过程的 NOX

较大排放行业。 
2007年全国COD排放量1381.8万t，比上年下降3.2%。硝酸工业的废水排放量占化工行

业废水排放量的0.3%，COD排放量占化工行业COD排放量的0.2%。虽然比例较小，但硝酸

行业排放的特征污染指标总氮是富营养化的主要因素之一，而且随着硝酸产量的持续增加，

COD排放总量也将持续增长。 
总之，不同形式的氮循环会产生土壤、地下水及地表水的酸化和富营养化等环境问题。    

3.4 行业清洁生产工艺和污染防治技术的最新进展 
生产工艺方法决定排污情况，在 5 种硝酸方法中双加压法为先进的清洁生产技术。 

    我国硝酸装置以常压法、综合法工艺为多，生产时间长，设备陈旧，单套能力小，生产

成本较高，许多厂面临扩产改造问题。因此，硝酸企业发展创新技术可以提高生产能力，降

低生产成本，减少污染，增强企业竞争力。双加压法吸收了其它方法的优点，采用较高的吸

收压力，对工艺过程更为适用。有利于降低吨酸的铂耗、氨耗。国内现有双加压硝酸生产装

置的生产主机“四合一”机组有引进的，亦有国产的。国产机组价格远低于引进机组，但

NOX 排放浓度偏高。引进的代表硝酸工业先进生产技术，可确保酸尾气排放的 NOX 含量低

于 400mg/m3，肉眼不见黄烟。 
    在硝酸生产中，实践证明双加压法是目前国内外公认最佳的工艺流程，集各种方法的优

点，扬长避短；既保证了较高的氧化率和优良的吸收率，又满足了生产规模的大型化；实现

了技术经济指标的合理化。特别是随着我国节能减排工作力度的加大，采用双加压法生产硝

酸，“节能减排”的优点也日渐突出，已成为国内众多化工企业新建或扩建硝酸装置的首选

工艺（表 5）。目前双加压硝酸生产装置为先进的清洁生产技术，不仅可以减排氮氧化物，

也可以回收能源。 
    2007 年 11 月 25 日由陕鼓自主研发制造的首批双加压法硝酸装置的核心设备“四合一”

机组成功投运。我国硝酸行业骨干企业的主体生产工艺技术己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但整体生产工艺技术仍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尚需进一步创造条件。 
    2007 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鼓励资源节约和环保型氮肥装置 
建设以及原料本地化、经济化改造。2005 年在《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

术目录》中，明确指出化工行业重点鼓励“用清洁生产技术建设和改造无机化工生产装置”。  
硝酸行业的大气污染防治技术是氮氧化物脱硝技术，最有效的方法是选择性催化还原

（SCR）法；水污染防治技术主要是浓硝酸生产的酸性工艺废水的治理技术，目前，最经济

                                                        
1 化学工业“十一五”发展思路，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院长，顾宗勤 



 10

可行的治理技术是高真空蒸馏技术。 
表5   我国已投产和在建的双加压法硝酸生产装置（不含二手装置）   万 t/a 

注：GP 是指法国 GP 公司的工艺流程；MAN 是指德国 MANTURBO 压缩机主机厂生产的压缩机；陕鼓是

指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压缩机。 

3.5 现行环保标准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没有专门的硝酸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硝酸工业废气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GB16297-1996 规定现有硝酸生产装置氮氧化物排放限值

1700mg/m3，新硝酸生产装置排放限值 1400mg/m3。 
由于我国以前氮氧化物污染源较少，总量较小，因此在氮氧化物控制标准上，排放限值

偏高。近年来国家硝酸工业的迅猛发展，污染物排放量持续增加，原有排放标准控制力明显

减弱，过宽的排放标准因无法满足实际生产和经济活动产生应有的控制效果。与发达国家相

比，我国硝酸工业执行的标准较为宽松，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控制水平。可以看出我

国的 NOX控制标准是不科学的，脱离当前实际情况的 NOX 污染控制的需要，将使国家污染

控制制度和法律得不到有效实施，不能产生和达到预期的效果。 
硝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其他排污单位对

序号 企业名称 现有产能 拟新增产能 工艺 备注 

1 天脊集团 81 27 GP+MAN 计划 
2 济南化肥厂 10  GP+MAN  
3 云南云峰 10  GP+陕鼓  
4 辽阳石化 10  GP+陕鼓  
5 南化公司 10+27  GP+陕鼓GP+MAN  
6 兰化公司 15  GP+MAN  
7 石家庄金石化肥 10  GP+陕鼓  
8 安徽华泰 10  GP+陕鼓  
9 山东联化 10  GP+陕鼓  

10 山东海化 10  GP+陕鼓  
11 河南永昌 10  GP+陕鼓  
12 上海巴斯夫 26  西班牙+ MAN  
13 山东海力  10 GP+陕鼓  
14 上海拜尔  35 GP+ MAN  
15 宁波万华  27 GP+陕鼓 设计阶段

16 河南晋开化工  27 GP+陕鼓  
17 云南解化 9 27 GP+ MAN  
18 陕西兴化 10 27 GP+陕鼓  
19 新疆天利高新  10 GP+陕鼓  
20 大连化工公司  10 GP+陕鼓  
21 四川金象  15 GP+陕鼓  
22 河南神马  10 GP+陕鼓  
23 泸天化  15 GP+MAN  

合计  258 240 总计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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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指标。该标准既没有提到硝酸工业的污染物排放要求，没有对其吨产品最高允许排水量

进行任何约束，也没有总氮控制指标。这就无法有效控制该行业的特征污染物排放和促进污

染控制技术水平提高。 
在我国环境保护由末端治理向全过程控制转移，由浓度控制逐步向总量控制转变的今

天，应当引起对现有执行标准可操作性和针对性的重新审视。现有的各类综合排放标准已不

能满足新的历史条件下环境管理的需要。根据国家环境标准改革和调整的总体思路，国家污

染物排放标准要逐步分行业制订，增强排放标准的行业针对性，制订《硝酸工业污染物排放

标准》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完善固定污染源NOx排放标准，可促进和刺激固定污

染源治理控制技术的开发，从根本上控制固定污染源的排放量，减小和延缓NOx总量增加的

趋势。 
总之，在当前严峻的环保形势下，现行标准已不能有效控制硝酸工业企业污染排放行为，

更不能适应新时期国家环境保护与管理的需要，因此也就不能有效促进我国硝酸工业产业结

构调整及经济增长。为了促进硝酸工业的技术升级，优化产业结构，有效控制企业污染物排

放行为，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有必要制订国家《硝酸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4 行业产排污情况及污染控制技术分析 

4.1 行业主要生产工艺及产污分析 
    目前，我国硝酸企业的排污状况相差较大，有的企业生产工艺相对落后，仍然采用常压

法、综合法，其排污量较大，甚至有些企业出现超标排放的情况；而有的企业采用了先进的

清洁生产工艺，并在企业设置了处理设施，有效削减了氮氧化物的排放。 
4.1.1 稀硝酸 

稀硝酸生产的主要原料是液氨和空气（包括纯氧气），将氨和空气（或纯氧气）经高温

催化制备成氧化氮气体，通常氧化温度为850~950℃，氧化氮气体经水吸收制成稀硝酸。 
    稀硝酸生产工艺有常压法、综合法、中压法、高压法、双加压法。常压法是早期采用的

硝酸生产工艺，氨的氧化与NOX的吸收均在常压下实现；综合法是指氨的氧化在常压下进行，

氮氧化物吸收在0.3~0.35 MPa下进行；中压法氨的氧化和NOX的吸收均在0.35~0.6 MPa压力

下进行，能量可以部分回收；高压法的氨氧化和NOX吸收均在0.71~1.2 MPa的压力下进行；

双加压法氨的氧化采用中压（0.35~0.6 MPa），NOX的吸收采用高压（1.0~1.5 MPa）。根据2007 
年国家环保总局组织的行业产排污系数调查结果，上述生产工艺基本上可代表我国硝酸的各

种流程。其生产原理：  
（1）氨—空气混合气的制备 

（2）氨的氧化   

    氨—空气混合气在氨氧化炉内均匀分布于铂网上，进行氧化反应： 
                4NH3+5O2→4NO+6H2O+Q 
（3）一氧化氮的氧化及吸收   

    混合气中的一氧化氮氧化为二氧化氮：2NO+O2→2NO2+Q  
在吸收塔塔板上氧化氮气被水吸收生成稀硝酸，尾气经排气筒排入大气； 
总反应如下：3NO2+H2O→2HNO3+NO+142kcal/kg  
稀硝酸生产工序主要包括混合、氨氧化、热回收、吸收、漂白，对于双加压法吸收塔前

还要有压缩工序，见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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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稀硝酸生产工艺流程 

    从生产工艺流程图可见，在稀硝酸生产过程中，工艺废水有氨蒸发工序外排的少量废水

及热回收工序产生的冷凝液。冷凝液可全部回用，氨蒸发工序由氨助蒸发器的排油罐排放少

量废水（1次/天），其主要污染物是氨氮和石油类。 
稀硝酸工业产生的废气主要是由吸收塔顶部或经进一步脱硝后排放的尾气，即硝酸工业

尾气，主要污染物为 NO 和 NO2，统称氮氧化物（NOX）；稀硝酸储罐放空气含有 NOX，许

多企业将其引入硝酸工业尾气排气筒排放。 
4.1.2 浓硝酸 
    浓硝酸的生产方法又分为直硝法和间硝法。直硝法生产浓硝酸是通过液态 N2O4、H2O、

O2 在高压釜内直接合成浓硝酸，见图 9。直硝法投资高，能耗高，占地面积大，现逐渐被间

硝法所代替。间硝法生产浓硝酸是先制得稀硝酸，然后再将稀硝酸在脱水剂硝酸镁的作用 
下进行蒸馏后得到浓硝酸，90%的浓硝酸生产装置采用该生产工艺，见图 10。

 
图9   直硝法浓硝酸生产工艺流程 

 
图10   间硝法浓硝酸生产工艺流程 

从图9可见，直硝法浓硝酸生产工艺的排污情况类似稀硝酸生产工艺，但通常其尾气排

放的氮氧化物浓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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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硝法浓硝酸生产工艺中产生酸性废水，包括镁尾酸性废水和冷凝液。稀硝酸通过浓缩

制得 98%浓硝酸，通常，每生产 1 吨浓硝酸排放 0.55~0.57 吨酸性废水，其主要污染物为硝

酸（约 2%）。浓硝酸装置镁尾循环槽和浓硝酸储罐放空气含有少量 NOX及硝酸雾（图 10）。 
4.1.3 硝酸盐 

硝酸盐的生产方法有直接法和尾气法。直接法生产硝酸盐是指由氨气和空气（纯氧气）

在催化剂作用下制备成氧化氮气体，用碱吸收氮氧化物直接生产硝酸盐，见图 11；尾气法

生产硝酸盐是用碱吸收常压法（部分综合法）生产硝酸所产生的尾气而得到硝酸盐。 

 
图11   直接法硝酸盐生产工艺流程 

一些老硝酸生产装置（常压法）采用碱液吸收法处理硝酸尾气，碱液吸收尾气产生含硝

酸盐的废水，每吨硝酸盐排放废水 0.2~0.3 吨。 
直接法硝酸盐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有氨蒸发器的排油罐外排少量废水、热回收工序

产生的冷凝液和结晶工序产生的冷凝液，热回收工序产生的冷凝液可回用于吸收塔。硝酸盐

生产过程中会产生部分含硝酸钠及亚硝酸钠（NO3
−和 NO2

−）的冷凝液，即结晶冷凝液。由

于亚硝酸钠为有毒污染物，NO2
−具有还原性，会使排水 COD 超标，所以其蒸发冷凝液全部

回用，用于溶化氢氧化钠。硝酸盐生产废水主要是指硝酸钠溶液蒸发产生的结晶冷凝液和氨

蒸发器的排油罐外排的少量废水，其主要污染物是硝酸钠、氨氮和石油类。 
    直接法硝酸盐生产过程中，吸收工序有氮氧化物尾气排放，其生产工艺决定氮氧化物排

放浓度较高。 
总之，硝酸工业产生的废水有氨蒸发器排放的少量废水（含有石油和氨）及酸性废水、

硝酸盐生产过程中产生含 NO3
−冷凝液、循环排污水、生活污水及地面冲洗水。浓硝酸生产

工艺中产生酸性废水，包括镁尾循环槽酸性废水和冷凝液，是主要废水污染源。机油的泄漏

会使废水含有石油类，洗涤剂的使用会导致总磷排放，浓硝酸生产中采用硝酸镁作脱水剂会

使废水中含有少量的 Mg2+。 
硝酸工业排放的废气有硝酸工业尾气，稀硝酸储罐放空气，以及浓硝酸装置镁尾循环槽

和浓硝酸储罐放空气，主要污染物为 NOX，同时含有少量的硝酸雾。另外，工艺设备、储

罐的不严密性导致的跑、冒、滴、漏，取样和设备检修等过程会产生 NOX 和硝酸雾的无组

织排放；生产装置开车时会排放少量的氨气（NH3），氨蒸发器定期排放浓缩液释放少量的

氨气和液氨储罐释放少量 NH3。  
根据 2007 年国家环保部组织的行业产排污系数调查结果，视生产工艺不同，吨硝酸废

水排放量为 0.9~5.5t；吨硝酸废气排放量为 3100~4500m3。 

4.2 行业排污现状 
硝酸生产过程排放的废水为酸性废水，排放的废气主要是硝酸工业尾气，废气为硝酸工

业的主要污染源。 
4.2.1 水污染物排放现状 
    硝酸工业废水是指生产过程产生的酸性水、氨蒸发器排水、地面冲洗水、循环排污、少

氨空混合 氨氧化 热回收 吸收 结晶 

空气压缩 

尾气 蒸汽 

成品

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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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锅炉排水及生活污水等，主要污染物是悬浮物、石油类及氨氮等。代表性企业调研情况如

表6所示。 
表6   主要硝酸工业企业污水总排口排污现状 

工  厂 规模及产品 
pH
值 

COD
(mg/L)

悬浮

物 
(mg/L)

石油

类 
(mg/L)

氨氮 
(mg/L)

总氮 
(mg/L) 

排水量

(m3/t产
品) 

1-山西某厂 81万t/a稀硝酸 7~9 80 70 5.2 40 60 1.3 

2-安徽某厂 45万t/a浓硝酸 6~9 120 92 5.5 8.9 — 1.7 

3-福建某厂 12万t/a稀硝酸 8.5 73 51 1.2 59 — 1.4 

4-辽宁某厂 11万t/a稀硝酸 
4万t/a浓硝酸 

6~9 76 34 3.8 8.4 — 2.7 

5-山东某厂 10万t/a稀硝酸 7~9 160 120 8.0 50 — 0.4 

6-山东某厂 20.5万t/a浓硝 6~9 60 50 5.0 30 60 2.0 

7-吉林某厂 8万t/a浓硝酸 6~9 100 60 5.0 20 50 2.0 

8-四川某厂 20万t/a稀硝酸 6~9 120 91 5.5 48 — 0.9 

9-陕西某厂 26万t/a稀硝酸 6~9 100 — 0.3 70 — 0.5 

10-浙江某厂 7万t/a稀硝酸 7.1 61 — — — — 1.6 

均值 6~9 95 71 4.4 37 57 1.5 

    化工行业废水排放量和COD排放量分别为39.2亿m3 和63.5万t，均列全国工业前四位，已

成为我国污染防治的重点行业之一。以我国目前硝酸年产量700万t、吨硝酸排水量1.5 m3 计

算，执行GB8978-1996标准，COD为150mg/L。则硝酸工业的废水排放量约为1050 m3，占化

工行业废水排放量的0.3%；COD排放量约为1580 
   t，占化工行业COD排放量的0.2%。虽然我

国硝酸工业的排水量和COD排放量不是化工行业中的主要行业，但硝酸行业排放的特征污

染指标总氮，是水体污染的主要因素，应严格控制。 
4.2.2 大气污染物排放现状 

硝酸工业排放的主要大气污染物为氮氧化物（NOX），氮氧化物指一氧化氮（NO）和二

氧化氮（NO2）总称，本标准以 NO2 计。调查了 60 个硝酸企业排气筒，排气筒高度为 20~108m，

只有 1 个小于 30m，30m~100m 的占 95%。排气量为 3100~4400m3/t 产品。氮氧化物排放浓

度在 96~3700mg/m3 范围内，31 个排气筒的污染物排放浓度不高于 600mg/m3，占 52%；24
个不高于 400mg/m3，占 40%；17 个不高于 350mg/m3，占 28%；4 个不高于 200mg/m3，占

7%。多数双加压法排放浓度不高于 600mg/m3。调研情况如表 7 所示。 
2006 年全国氮氧化物排放量为 1524 万 t。目前，硝酸工业年排放的废气量为 23730 亿

m3，NOX排放总量约 3~4 万 t，虽然仅占全国 NOX排放总量的 0.2%。但在工业生产工艺中，

硝酸工业却是较大的 NOX排放源。 
表7   主要硝酸工业企业尾气排气筒排污现状 

序号 工  厂 生产工艺 治理方法 生产规模

(万 t/a) 

排气量
(m3/t 
产品) 

排气筒 
高度 
(m) 

NOx浓度
(mg/m3) 

1 安徽某厂 双加压 加压低温吸收 12 3200 45 267 
2 安徽某厂 双加压 加压低温吸收 13 3200 72 369 
3 安徽某厂 双加压 加压低温吸收 10 3200 44.5 369 
4 安徽某厂 综合法 加压低温吸收 15 3360 100 964 
5 山西某厂 双加压(浓) 无 27 3300 70 203 
6 山西某厂 双加压(浓) 无 27 3300 70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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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  厂 生产工艺 治理方法 生产规模

(万 t/a) 

排气量
(m3/t 
产品) 

排气筒 
高度 
(m) 

NOx浓度
(mg/m3) 

7 山西某厂 双加压(浓) 无 27 3300 70 203 
8 四川某厂 双加压(稀) 加压深度冷冻 15 3200 64 650 
9 

四川某厂 高压法(稀) 冷冻和延长吸

收 
4 3270 40 1200 

10 重庆某厂 常压法(浓) SCR 1 4400 60 1190 
11 江苏某厂 高压法(浓) SCR 5 3300 60 1290 
12 江苏某厂 常压法(浓) 碱吸收 5 3750 60 1450 
13 安徽某厂 高压法(浓) - 10 3300 50 420 
14 吉林某厂 常压法 直浓 SCR 8 3200 100 308 
15 山东某厂 双加压 无 10.5 3200 68 600 
16 河南某厂 高压、常压法 碱吸收 7 3450 50 1400 
17 云南某厂 综合法 钙吸收 18 3560 105 1600 
18 云南某厂 高压法 - 9 3340 40 600 
19 云南某厂 双加压 无 9 3370 20 492 
20 山东某厂 双加压 低温吸收 10.5 3300 60 300 
21 山东某厂 高压法 SCR 10 3200 60 250 
22 福建某厂 综合法(5 套) 碱洗 12 3700 98 1293 
23 河北某厂 常压法 SCR 8 3500 108 1654 
24 河北某厂 双加压 无 10 3200 64 400 
25 山西某厂 中压法 SCR 3 3200 46 1115 
26 山西某厂 常压法 碱吸收 1 3440 60 1095 
27 山西某厂 高压法 深度冷冻 4 3370 37 1112 
28 山东某厂 常压法 碱吸收 9.5 3300 80 1131 
29 山东某厂 中压法 加压碱吸收 4 3300 60 940 
30 山东某厂 双加压 无 10.5 3300 66 600 
31 重庆某厂 常压法 碱吸收产两钠 3 3340 80 1750 
32 重庆某厂 常压法 碱吸收产两钠 2 3100 80 1750 
33 重庆某厂 高压法 - 5 3340 35 500 
34 河北某厂 常压法 碱吸收 1.8 4200 50 3700 
35 四川某厂 综合法 SCR 12 3200 100 234 
36 四川某厂 常加压 SCR 8 3300 80 449 
37 福建某厂 高压法 SCR 5 3400 40 140 
38 辽宁某厂 双加压 SCR 11.7 3200 64 205 
39 河南某厂 高压法 SCR  3.3 3500 35 96 
40 内蒙某厂 中压法 SCR 10 3380 75 1400 
41 内蒙某厂 中压法 SCR 10 3380 75 1400 
42 河南某厂 综合法 碱吸收 12 3600 96 1312 
43 河南某厂 中压法 SCR 12 3600 96 1469 
44 山西某厂 中压法(2 套) SCR 7 3360 60 400 
45 陕西某厂 中压法 SCR 8 3300 45 300 
46 陕西某厂 中压法 SCR 8 3300 45 300 
47 陕西某厂 高压法 SCR 10 3400 45 300 
48 安徽某厂 常压法 - 6 3760 72 1500 
49 安徽某厂 双加压 无 11 3370 60 400 
50 辽宁某厂 高压法 - 6 3400 70 400 
51 四川某厂 综合法直硝 - 5.7 3260 85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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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  厂 生产工艺 治理方法 生产规模

(万 t/a) 

排气量
(m3/t 
产品) 

排气筒 
高度 
(m) 

NOx浓度
(mg/m3) 

52 四川某厂 高压法 - 3.4 3500 88 1000 
53 浙江某厂 常压法 碱吸收 8 3750 45 1100 
54 浙江某厂 常压法 碱吸收 4.5 3700 45 1100 
55 浙江某厂 常压法 碱吸收 7 3750 45 1100 
56 湖北某厂 中压法 - 3 3300 65 1640 
57 湖北某厂 综合法 - 12=4×3 3600 82 3034 
58 新疆某厂 常压法 冷冻吸收 8=4×2 3100 56 300 

59 广西某厂 高压法 深 冷 吸 收 + 
SCR 20 3100 100 200 

60 广西某厂 综合法 深 冷 吸 收 + 
SCR 24 3100 100 400 

均值 3390  862     

4.3 污染防治技术分析 
4.3.1 水污染防治技术 
    硝酸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水有氨蒸发器排放的少量废水、浓硝酸生产酸性废水、硝酸盐

生产过程中产生含NO3
−冷凝液、循环排污水、生活污水及地面冲洗水。主要污染物有氨氮、

NO3
−、石油类、悬浮物、Mg2+和总磷。浓硝酸生产酸性废水是硝酸工业废水的主要污染源，

含2%左右硝酸。氨蒸发器排放的含氨废水和废机油回收利用，可以控制氨氮和石油类达到

排放标准。浓硝酸装置产生酸性废水的治理和冲洗地面用水严格管理可减少总氮排放。 
（1）浓硝酸生产酸性废水精馏技术 

    目前该酸性废水除少部分用作稀硝酸吸收塔的吸收用水及锅炉水处理中使用，大部分都

是采用加石灰石或液碱进行中和的方法处理。仅采用简单的中和法处理，pH可以达标，但

总氮却无法达标。以国内平均水平计算，全国浓硝酸生产一年外排酸性水总量122万t，折合

硝酸3.05万t，每年经济损失5000万元以上，同时造成水体污染。 
该酸性废水可以采取离子交换和反渗透法处理。离子交换技术简单、耐久、有效，而且

成本相对较低，但离子交换柱存在再生问题；反渗透工艺能耗较大，运行费用高。 
与上述处理方法相比，高真空蒸馏是一种经济可行的处理浓硝酸生产酸性废水的方法，

该技术利用装置本身的热能，运行费极低。此技术是国内浓硝酸酸性水处理的最佳可行技术，

也是浓硝酸清洁生产技术。处理后水质好，便于回用，可使浓硝酸生产工艺酸性水达到零排

放，进而使硝酸工业排放的废水总氮指标显著降低。 
山东华阳迪尔化工有限公司，采用该处理技术，实现了浓硝酸生产的酸性水零排放，折

合每万吨硝酸一次性投资10万元，年收益19.8万元，投资回收期6.2个月。该技术利用水和硝

酸不同的沸点，采用精馏塔进行精馏的原理，达到酸汽分离。塔底10%~12%的硝酸回用于

稀硝酸吸收塔，回收硝酸；塔顶气体冷凝后的0.03%的酸性水，进一步处理达到脱盐水质量

标准，可用于吸收塔工艺水，多余部分可用于循环水补充水。 
（2）末端污水治理技术 

部分硝酸企业废水可达标直排，但多数硝酸企业同时含有合成氨和硝酸后续产品生产装

置，其排放的含氮废水可以采取生物脱氮技术处理，生物脱氮技术在国内外已得到广泛应用。

一些硝酸生产企业采用两级厌氧/好氧的末端污水治理工艺，取得了良好的污染治理效果，

如图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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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两级厌氧/好氧的末端污水治理工艺流程图 

4.3.2 大气污染防治技术 
硝酸工业废气污染源主要是硝酸工业尾气，其主要污染物为氮氧化物。因生产工艺不同

氮氧化物排放浓度有着明显的差别，所以必须根据生产工艺采取适当的控制措施。 
硝酸工业尾气治理方法较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类：一是将尾气中NOX直接转化为NO3

−

或 NO2
−而加以回收，如延长吸收法、化学吸收法及物理化学吸附法；二是通过添加还原剂，

使 NOX转化为可排放的氮气，其典型代表是催化还原法。 
化学吸收法稍差，只有在副产物有一定经济效益时可取，尾气不能达标；综合考虑各尾

气处理方法的固定投资和操作费用，延长吸收法是投资效益最优的，延长吸收法脱除效果较

好，吸收液可直接返回生产系统，但尾气不能达标；选择性催化还原（SCR）法虽然投资最

省，但需消耗氨，因此只有在尾气量小、NOx 浓度低时才有一定优势，催化还原法在国外

已是成熟技术；吸附法在国外虽早有工业化报道，但近年来进展不显著，尚处于实验研究阶

段；实践证明低温吸收或冷冻吸收也是较好的方法，可达到较好的吸收效果。主要尾气处理

方法优缺点比较见表 8。 
表8   主要硝酸工业尾气处理方法比较 

综上所述，延长吸收法和SCR法NOx脱除效果最为理想，但考虑到延长吸收法吸收塔

体积太大，可以采用延长吸收和SCR串联组合处理硝酸尾气，也可以采用加压、低温吸收或

冷冻吸收法。NOX排放浓度低时可直接采用SCR技术。 
SCR 法脱硝技术是颇具潜力的先进实用技术，是利用 NH3 通过催化剂有选择性的把氮

氧化物转化成无害的氮气和水。其脱硝效率高达 85%~95%，可以保证废气中 NOX 浓度降到

200mg/m3 以下；二次污染小，净化效率高，技术成熟；但设备投资较高。SCR 装置可以安

装在硝酸尾气降压装置的前面或后面（图 13）。目前，SCR 控制技术已在欧洲、日本的硝酸

行业得到广泛应用。SCR 技术是硝酸尾气治理的首选技术，在我国硝酸企业也得到广泛应

用，其工程实例见表 7。 

催化还原法 物理化学吸附法 
项目 延长吸收法 化学吸收法 选择性 

（SCR） 
非选择性 
（NSCR） 干式吸附 湿式吸附 

主要 
介质 

水或硝酸 
碱液、石灰乳、

H2O2 
氨 

天然气、石油

气、CO、H2 

减湿剂、分子

筛 
活性炭、水

或硝酸 
 

操作 
条件 

增加吸收体

积，降低吸收

温度 

 
NO/NO2=1 

严格控制氨与

尾气中 NOX 的

化学配比 

严格控制氨

与 尾 气 中

NOX 的化学

配比 

水对吸附有

影响，分子筛

需再生 

需游离氧含

量达一定浓

度 

 
 

优点 

吸收液直接

返回硝酸系

统，不存在后

处理 

吸收剂易得，成

本较低 
NOx 脱除率高，

还原剂耗量少 
还原剂易得，

NOx 脱除率

较高，可回收

余热 

NOx 脱除率

高，回收 NOx
返回系统 

NO2 脱除率

较高 

 
缺点 

老装置改造

难度大，投资

大 

尾气氧化度低

时效率差，副产

物难处理 

需耗氨， NOx
不能回收利用 

还原剂耗量

大，NOx 不能

回收利用 

尾气需除湿，

分子少需再

生 

NO 脱除效

率差 

污泥回流 

排水废水 

混合液回流 

A1 O1 A2 O2 沉 淀



 18

 
图13   安装在硝酸尾气降压装置前面的 SCR 脱硝系统 

5 行业排放有毒有害污染物环境影响分析 

5.1 大气环境影响 
    硝酸工业企业排放的主要大气污染物是氮的氧化物（NOX）、氨（NH3）和硝酸雾。 
5.1.1 氮的氧化物 

氮的氧化物有氧化亚氮（N2O）、一氧化氮（NO）、二氧化氮（NO2）、三氧化二氮（N2O3）、

四氧化二氮（N2O4）和五氧化二氮（N2O5）等，其中污染大气的主要是 NO 和 NO2，且占

有较高比例，所以通常 NOX是指 NO 和 NO2 的总称。NO 为无色气体，分子量 30.01，熔点

-163.6℃，沸点-151.5℃，蒸气压 101.3lkPa（-151.7℃）；溶于乙醇、二硫化碳，微溶于水和

硫酸，水中溶解度 4.7%（20℃）；性质不稳定，在空气中易氧化成二氧化氮。NO2 在 21.1℃
温度为红棕色刺鼻气体，在 21.1℃以下呈暗褐色液体；在-11℃以下时为无色固体；加压液

体为四氧化二氮；分子量 46.01，熔点-11.2℃，沸点 21.2℃，蒸气压 101.3lkPa（2l℃）；溶

于碱、二硫化碳和氯仿，微溶于水；性质较稳定。 
NO 的毒性表现在能与血液中的血球蛋白结合生成 HbNO，使血液输送氧的能力下降；

NO2 的毒性更大，约为 NO 的 4~5 倍。NOX对呼吸系统有极大危害，容易引起支气管炎和肺

气肿等疾病，在一定条件下经太阳光照射产生一系列光化学反应，NOX 会导致光化学烟雾

污染，对农作物、人体将产生严重的危害；NOX 还是造成酸雨的主要因素之一，并因总量

的增加成为酸雨的主要影响因素。监测表明，近年来，我国一些大城市的空气氮氧化物浓度

超标，氮氧化物的环境容量已基本处于饱和状态，一些地方甚至产生光化学烟雾现象。我国

一些地方的酸雨污染性质已开始由单一的硫酸型向硝酸根离子不断增加的复合型转化。我国

NOx 排放量和大气 NOx 浓度的快速增加，将使我国大气污染的性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大

气氧化性增加，导致一系列的城市和区域环境问题，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构成巨大的威胁。

我国 NO2 环境质量标准有短期（1 小时和 24 小时）标准和长期（年平均）标准。短期标准

以 NO2 对人和动物的阈限值为依据，敏感人群最低的 NO2 短期影响阈值为 0.19mg/m3，健康

人体的影响阈值为 0.56mg/m3，动物的影响阈值为 0.38mg/m3。长期标准以动物试验的长期

暴露阈限值 0.1mg/m3 而定。 
1943 年 5 月~10 月震惊世界的洛杉矶光化学污染事件，是由于汽车尾气和工业排放的

NOx 和烃类化合物的大量排放导致的。NOx 和烃类化合物在强烈的阳光紫外线照射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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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太阳光所具有的能量。这些物质的分子在吸收了太阳光的能量后，会变得不稳定，原有

的化学链遭到破坏，形成新的物质，这种化学反应被称为光化学反应，其产物为含剧毒的光

化学烟雾。美国环保局规定了各州在 2007 年前必须实现的 NOx 排放总量限值，并开展了一

项排放量交易计划。八十年代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围绕 NOx 排放控制问题采取了一系列

国家行动和国际性合作方案。 早在 1979 年，有 33 个国家签署了联合国经济委员会关于欧

洲长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1988 年 11 月根据该公约制定了一项议定书，要求到 1994 年

将 NOx 排放冻结在 1987 年的水平上。 
5.1.2 氨    
    氨（NH3）通常以气态形式存在，在标准状况下的密度为 0.7081g/L，氨气极易溶于水，

溶解度 1：700。氨对接触的皮肤组织都有腐蚀和刺激作用，可以吸收皮肤组织中的水分，

使组织蛋白变性，并使组织脂肪皂化，破坏细胞膜结构。氨的溶解度极高，所以主要对动物

或人体的上呼吸道有刺激和腐蚀作用，常被吸附在皮肤粘膜和眼结膜上，从而产生刺激和炎

症。可麻痹呼吸道纤毛和损害粘膜上皮组织，使病原微生物易于侵入，减弱人体对疾病的抵

抗力。氨通常以气体形式吸入人体，氨被吸入肺后容易通过肺泡进入血液，与血红蛋白结合，

破坏运氧功能。进入肺泡内的氨，少部分为二氧化碳所中和，余下被吸收至血液，少量的氨

可随汗液、尿液或呼吸排出体外。短期内吸入大量氨气后可出现流泪、咽痛、声音嘶哑、咳

嗽、痰带血丝、胸闷、呼吸困难，可伴有头晕、头痛、恶心、呕吐、乏力等，严重者可发生

肺水肿、成人呼吸窘迫综合症，同时可能发生呼吸道刺激症状。若吸入的氨气过多，导致血

液中氨浓度过高，就会通过三叉神经末梢的反射作用而引起心脏的停搏和呼吸停止，危及生

命。长期接触氨气，部分人可能会出现皮肤色素沉积或手指溃疡等症状。 
5.1.3 硝酸雾 
    硝酸雾是空气中硝酸微粒所形成的雾，硝酸雾可直接刺激腐蚀眼和呼吸道，引起急或慢

性中毒。硝酸为无色液体，易挥发和有刺激性。比重为 1.5027，熔点为-42℃，沸点为 86℃。

浓硝酸在空气中有“发烟”现象，在空气中与水汽形成硝酸雾，不久即分解，其中最主要的

是二氧化氮。化石燃料不完全燃烧会产生氮氧化物，被空气中的雾滴吸收、氧化易生成硝酸

雾滴。当空气中相对湿度大于 62%或气温高于 25℃时，常有硝酸蒸汽存在。在城市中汽车

排气、居民燃煤以及硝酸和硝化工业、氮肥工业地区常有大量氮氧化物产生，也是硝酸雾的

主要来源。硝酸雾比硫酸雾较少出现，这是由于大气中硝酸浓度比硫酸要低得多，且易于挥

发转化的缘故。 

5.2 水环境影响 
硝酸工业企业排放的水污染物主要有氨氮、总氮、石油类、镁离子和总磷。 

5.2.1 氨氮和总氮     
    总氮＝有机氮＋氨氮＋硝酸氮＋亚硝酸氮，硝酸生产企业排放废水中的总氮＝氨氮＋硝

酸氮+亚硝酸氮（亚硝酸氮很少）。氨氮对鱼类有毒害作用；NO3
−和 NO2

−可被转化为亚硝

胺，是一种“三致”物质；饮用水中 NO3
−高，可导致婴儿患变性血色蛋白症；总氮加速水

体的“富营养化”过程。硝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酸性废水，主要含有硝酸和少量氨氮，它们

是富营养化的主要因素。总之，不同形式的氮循环会产生土壤、地下水及地表水的酸化和富

营养化等严重的环境问题。 
5.2.2 石油类    

石油类是低毒性物质，但人体大量吸入，也会引起头疼、恶心等症状。石油类污染物被

水生生物吸收，在食物链中不再分解并在某些水生生物（如鱼和贝类）中富集，就可能进入

人体，石油污染物中长效的致癌物质在人体中聚集会引起神经系统、呼吸系统、血液系统、

皮肤和粘膜的损伤。 
5.2.3 镁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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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镁是人体内所必需的元素之一，镁离子（Mg2+）是细胞中酶的激活剂，缺少 Mg2+就要

影响心脏的正常功能，出现肠胃功能紊乱。Mg2+与水质的硬度有关，但环境影响较小。 
5.2.4 总磷 
    总磷是水样经消解后将各种形态的磷转变成正磷酸盐后测定的结果，水中磷可以元素

磷、正磷酸盐、缩合硫酸盐、焦磷酸盐、偏磷酸盐和有机团结合的磷酸盐等形式存在。其主

要来源为生活污水、化肥、有机磷农药及近代洗涤剂所用的磷酸盐增洁剂等。水体中的磷是

藻类生长需要的一种关键元素，过量磷是造成水体污秽异臭，使湖泊发生富营养化和海湾出

现赤潮的主要原因。 
    总磷和总氮是衡量湖泊、水库水体富营养化的两个重要指标。近年来，我国水库湖泊水

体富营养化现象相当严重，据统计已有 80％左右的湖库水体处于中、富营养水平。湖库的

富营养化常引起水体中蓝绿藻大量繁殖，浮游植物个体剧增，造成“水华”频发，水质恶化，

致使水体丧失应有的水资源功能，制约着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6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6.1 标准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硝酸工业企业的水污染物和大气污染物的排放管理。硝酸工业包括浓硝

酸、稀硝酸、硝酸盐的生产工业，本标准的硝酸盐仅指硝酸钠、亚硝酸钠。 
我国硝酸盐生产能力80万t/a，其中直接法和尾气法约各占50%。若常压法硝酸装置因排

放标准出台而停产，影响硝酸盐产能约30万t/a（37.5%），对硝酸盐冲击较大，会使硝酸盐

价格飙升。有可能出现一种情况，原停产的常压法的硝酸装置改产，生产硝酸盐，造成NOx
排放量增加（因其生产尾气中NOx含量高于硝酸生产尾气），故硝酸工业应涵盖硝酸盐生产

企业。 
本标准不适用于硝酸使用工业的污染物排放控制。 
硝酸钾、硝酸铵及硝酸钙等其它硝酸盐生产企业属于硝酸使用工业。硝酸钾是由硝酸和

氯化钾反应制得，硝酸与氨反应生成硝酸铵，硝酸钙的生产是由硝酸和氧化钙或氢氧化钙生

成。 
本标准与GB13458-2008标准衔接。 

6.2 标准结构框架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前言、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污染物排放控

制要求、污染物监测要求、标准的实施与监督七个部分，其中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是标准的

主体部分。 

本标准对现有企业和新建企业分别提出控制要求。对于新建企业，制定较严格的标准，

自2009年1月1日起执行该标准；对于现有企业，根据目前污染物控制水平，设立一个相对合

理的标准，自2009年7月1日起至2010年9月30日执行，同时给予现有企业一定时间的改造期

限，自2010年10月1日起执行新建企业的标准要求。另外，根据环境保护工作的要求，在国

土开发密度已经较高、环境承载能力开始减弱，或环境容量较小、生态环境脆弱，容易发生

严重环境污染问题而需要采取特别保护措施的地区，应严格控制企业的污染物排放行为，在

上述地区的企业执行本标准规定的水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执行水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地

域范围、时间，由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省级人民政府确定。 

6.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定义了硝酸工业、现有企业、新建企业、排水量、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硝酸工

业尾气、标准状态、排气量、单位产品基准排气量、企业边界 10 个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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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硝酸工业   

    指由氨气和空气（包括纯氧气）在催化剂作用下制备成氧化氮气体，经水吸收制成硝酸

和经碱吸收生成硝酸盐产品的工业企业，硝酸包括稀硝酸和浓硝酸，硝酸盐指硝酸钠及亚硝

酸钠。 
（2） 现有企业 

    指本标准实施之日前，已建成投产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通过审批的硝酸工业企业及生

产设施。 
（3） 新建企业 

    指本标准实施之日起，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通过审批的新、改、扩建的硝酸工业建设项目。 
（4） 排水量 

    指生产设施或企业向企业法定边界以外排放的废水的量，包括与生产有直接或间接关系

的各种外排废水（如厂区生活污水、冷却废水、厂区锅炉和电站废水等）。 
（5） 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 

指用于核定水污染物排放浓度而规定的生产单位硝酸（100%）或硝酸盐产品的废水排

放量上限值。 
（6） 硝酸工业尾气 

指吸收塔顶部或经进一步脱硝后由排气筒连续排放的尾气，主要含有氮氧化物（NOX），

氮氧化物指一氧化氮（NO）和二氧化氮（NO2）总称，本标准以 NO2 计。 

（7） 标准状态 

    指气体在温度为273K，压力为101325Pa 时的状态，简称“标态”。本标准规定的大气 
污染物排放浓度均指标准状态下干气体的数值。 
（8） 排气量 

    指生产设施通过排气筒向环境排放的工艺废气的量。 
（9） 单位产品基准排气量 

    指用于核定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而规定的生产单位产品的废气排放量上限值。 

（10） 企业边界 

    指硝酸工业企业的法定边界。若无法定边界，则指企业的实际边界。 

6.4 污染物项目的选择 
污染物控制项目的选取应该重点考虑控制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有重要影响的有毒物

质和国家实行总量控制的污染物，以及本行业特征污染物质；此外，控制项目的选取还应满

足新形势下环境保护的需要，预防和应对水环境污染事件，增加相应污染物的控制项目。本

标准污染物项目的选择从普遍性、代表性和污染危害的严重性三个方面，对我国硝酸工业生

产废水和废气的排放情况进行分析，选择污染物控制项目。 
6.4.1 水污染物控制项目的选取 
    硝酸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水有氨蒸发器排放的少量废水、浓硝酸生产酸性废水、硝酸盐

生产过程中产生含NO3
−冷凝液、循环排污水、生活污水及地面冲洗水等。主要污染物有氨

氮、NO3
−、石油类、悬浮物、Mg2+和总磷，氨氮和总氮较高并呈酸性。Mg2+含量低且通常

排放标准不控制该指标，总氮和总磷是控制水体富营养化的重要指标。因此，选取pH、悬

浮物、COD、石油类、氨氮、总氮、总磷和基准排水量作为本行业废水排放的控制项目。 

6.4.2 大气污染物控制项目的选取 
    废气是硝酸生产的主要污染源，废气包括排气筒排放的废气和无组织排放废气，硝酸工

业尾气为主要废气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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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硝酸工业尾气、稀硝酸储罐放空气、浓硝酸装置循环吸收槽和浓硝酸储罐放空气排放的

主要污染物为氮氧化物（NOX）和少量硝酸雾，而硝酸雾易分解转化为 NOX。硝酸工业生

产装置开车时和采用 SCR 技术处理尾气会有少量氨（NH3）排放，熟练操作可控制开车时

NH3 的排放，为了降低成本企业控制氨耗，通常 SCR 技术排放的氨浓度很低。 
    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硝酸行业只控制尾气中的氮氧化物这一污染指标，因此本标准

只选择氮氧化物作为排气筒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项目，并以 NO2 计算。 
    工艺设备、储罐的不严密性导致的跑、冒、滴、漏和设备检修等会排放氮氧化物和氨，

因此选择氮氧化物和氨作为无组织排放污染物控制项目。 
6.4.3 控制指标 

目前，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标准值形式主要有浓度、排放速率、排污系数和总量控制等四

种形式。我国污染物排放速率标准值最早出现在《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GBJ4-73）
之中，《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也提出了最高允许排放速率（kg/h）
与排气筒高度有对应关系。而排放速率是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进行理论推导获得的数据，

与实际情况出入较大；排污系数被欧美发达国家普遍采用，尚不符合我国国情；不同时期、

不同地区、不同企业均有不同的总量控制指标，无法在本标准中予以统一。 

在我国已颁布和将颁布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无一例外地均将污染物的浓度作为标准值

的形式。这种形式由于数据容易获得，并能直接用于控制和管理，因而已被我国广大的环保

工作者和管理者所接受并应用。控制排放浓度可促进生产工艺更新和污染治理设施的改进，

进而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总量。为此，本标准的标准值形式如下： 
    对水污染物排放：采用数据容易获得、便于控制和管理的浓度（mg/L）标准值形式。 
    对大气污染物排放：对于有组织排放控制排放浓度（mg/m3），并规定排气筒高度限值；

采用浓度（mg/m3）标准值形式来控制无组织排放。 

6.5 污染物排放限值的确定及制定依据 
6.5.1 水污染物浓度限值的确定 

本标准确定水污染物排放限值的原则如下：现有企业的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不得高于

现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1998年1月1日后建设单位（新源）的一级标

准值，其中没有的指标参考国内其它排放标准或发达国家的废水排放标准；新建企业的水污

染物排放限值一般不高于发达国家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特别排放限值的确定参考城镇污水

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限值。同时要兼顾与相关行业标准“合成氨

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衔接性。 

（1） pH 值 

    现行标准《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pH为6～9。硝酸企业生产过程中排

放的废水为酸性，按照GB8978-1996《污水综合排放标准》的要求，通常需处理后才能排放。

因此，本标准中pH标准值仍沿用现有标准值，确定为6～9。 

（2） COD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的一级标准值COD为100mg/L。主要硝酸工业

企业污水总排口调查结果是COD平均值为95mg/L（表 6）。COD不是硝酸企业特征污染物，其

排放限值的确定要考虑与合成氨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衔接。本标准规定现有企业COD排

放浓度限值为100mg/L；新建企业标准值则考虑到国家“十一五”规划COD排放总量削减10%
的环保目标，将COD排放浓度限值定为70mg/L；COD特别排放限值取GB18918-2002一级A
标准限值50mg/L。 

硝酸工业废水的COD主要来源于氨蒸发工艺和生活污水。氨蒸发器的机油回收后，可

以达到COD <100mg/L的排放水平。氨蒸发器的机油回收并加强管理，可以达到COD<70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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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排放水平。如果进一步加强管理，并进行污水末端生化处理，可以达到COD<50mg/L的特

别排放限值。 

（3） 悬浮物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的一级标准值悬浮物分别为70mg/L。主要硝酸

工业企业污水总排口调查结果是悬浮物平均值为71 mg/L（表 6）。悬浮物不是硝酸企业特征污

染物，其排放限值的确定要考虑与合成氨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衔接。本标准规定现有企业

悬浮物排放浓度限值为60mg/L；新建企业悬浮物标准值则定为50mg/L；悬浮物特别排放限

值取GB18918-2002一级B标准限值20mg/L。 
硝酸工业废水的SS主要来源于生活污水和地面冲洗水。加强生产过程中的环境管理，

可以达到SS＜60mg/L的排放水平。加强管理并清污分流，可以达到SS＜50mg/L的排放水平。

如果进一步加强管理，并进行污水末端生化处理，可以达到SS＜20mg/L的特别排放限值。 

（4） 石油类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规定1998年1月1日后建设的单位，石油类一级

标准值为5mg/L，二级标准值为10mg/L；合成氨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石油类现有企业、

新建企业和特别排放限值分别为5mg/L、3mg/L和3mg/L。主要硝酸工业企业污水总排口调查

结果显示石油类为0.3~8mg/L，其平均值为4.4mg/L（表 6）。石油类主要来源于机油，含量少，

与企业管理水平有关，标准应从严制订。本标准规定现有企业、新建企业和特别排放限值分

别为5mg/L、3mg/L和3mg/L。 

（5） 氨氮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规定氨氮二级标准值为 25mg/L，许多地方水

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氨氮浓度限值为 15mg/L，《太湖地区城镇地区水处理厂及重点工业行

业主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32/1072-2007）规定合成氨工业氨氮限值为 20mg/L。在新加

坡、台湾和德国废水排放标准中，氨氮的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均为 10mg/L。《合成氨工业水

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现有企业氨氮排放限值为 40mg/L，新建企业为 25mg/L。 

主要硝酸工业企业污水总排口调查结果氨氮平均值为 37mg/L（表6）。本标准规定现有企

业氨氮排放限值为 20mg/L，新建企业为 15mg/L，特别排放限值取 GB18918-2002 一级 B 标

准限值为 8mg/L。 
硝酸生产过程中氨氮容易控制，氨蒸发器排放的含氨废水回收利用，管理适当可以达到

氨氮排放要求。 

（6） 总氮 
    我国《污水综合排放标准》没有总氮指标，《北京市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307-2005）
一级限值规定总氮指标为 20mg/L，DB32/1072-2007 规定合成氨工业总氮排放限值为

25mg/L。在日本和新加坡的废水排放标准中，总氮的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均为 60mg/L，德国

工业污水排放标准总氮限值为 30mg/L。《合成氨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现有企业总

氮排放限值为 50mg/L，新建企业为 30mg/L。 

主要硝酸工业企业污水总排口调查结果总氮平均值为 57mg/L（表6）。硝酸工业废水特征

污染物为硝酸盐氮，控制总氮也就是控制硝酸盐氮，综合国内外相关废水排放标准和硝酸企

业实际情况，硝酸工业废水总氮含量较高。本标准规定现有企业总氮排放限值为 50mg/L，
新建企业定位严些，取值30mg/L，特别排放限值取GB18918-2002一级B标准限值为20mg/L。 

总氮是该行业的特征污染指标，浓硝酸装置产生酸性废水尽可能用于稀硝酸工艺或经处

理后回用，总氮可以达到<50mg/L的排放要求。若浓硝酸装置产生酸性废水全部回用，采用

清洁生产工艺，则总氮排放浓度可以达到<30mg/L的排放要求。如浓硝酸装置产生酸性废水

全部回用，并采用两级厌氧/好氧等污水末端处理技术，则总氮排放浓度可以达到<20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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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排放水平。 

（7） 总磷 
    新标准中规定现有企业、新建企业以及执行特别排放限值的企业总磷的排放浓度限值均

为0.5mg/L。在硝酸的生产过程中基本没有含磷化合物参与反应合成，因此合成氨废水中的

磷主要来自生活污水，可通过减少含磷洗涤剂使用，加强管理，达到标准限值。 

（8） 与《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对比分析 

    我国硝酸企业废水排放目前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现将本标准

与GB8978-1996中的新源排放限值进行比较（表9）。与GB8978-1996相比，本标准现有企业

排放限值，除特征污染物氨氮外，其它各项污染物排放标准值均已达到GB8978-1996 新源的

一级排放要求，而本标准的新建企业排放限值严于现有企业排放限值，因此本标准相对于

GB8978-1996，其中各项标准限值都更为严格。 

表9   本标准排放限值与 GB8978-1996 相应标准排放限值的比较  单位：mg/L（pH 值除外） 

本标准 GB8978-1996（表2，新源）
序号 控制指标 

现有企业 新建企业 一级标准 二级标准 

1 pH 值 6~9 6~9 6~9 6~9 
2 化学需氧量

（ ）
100 70 100 150 

3 悬浮物 60 50 70 150 
4 石油类 5 3 5 10 
5 氨氮 20 15 15 25 
6 总氮 50 30 — — 
7 总磷 0.5 0.5 — — 
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 

（m3/t 产品） 
1.5 1 — — 

（9） 与《合成氨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8-2008）衔接 

    硝酸生产的主要原料为氨，许多硝酸工业企业含有合成氨生产装置，并且其废水通过同

一排放口排入环境。因此，本标准应与《合成氨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8-2008）
衔接，其中只有氨氮因行业特征污染物排放量差异有所不同，见表 9 和表 10。 

表10   合成氨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单位：mg/L（pH 值除外） 

污染物项目 执行标准 
pH 值 SS CODCr 石油类 氨氮 总氮 总磷

现有企业 6~9 60 100 5 40 50 0.5 

新建企业 6~9 50 70 3 25 30 0.5 

6.5.2 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的确定 

（1） 排气筒氮氧化物排放浓度限值 

氮氧化物浓度排放限值确定原则是综合考虑目前污染控制技术水平和我国硝酸工业的

技术水平，使污染物排放限值逐渐与国际接轨，有效控制硝酸工业 NOX排放。 
硝酸工业现行的《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规定：现有污染源氮

氧化物排放限值为 1700mg/m3，新污染源为 1400mg/m3。 
广东省“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规定现有污染源和新污染源硝酸尾气

氮氧化物浓度排放限值均为 650mg/m3；一些地方标准氮氧化物排放限值介于 GB16297-1996
和 DB44/27-2001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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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01）Ⅱ时段氮氧化物排放浓度限值为 400mg/m3；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2003）燃煤锅炉第 2 时段限值为 650mg/m3，第 3 时

段限值为 450~650mg/m3；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04）现有企业和新建

企业氮氧化物排放浓度限值均为 800mg/m3。 
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现有硝酸企业 NOx 排放浓度限值在 410~2000mg/m3 之间，

新建企业在 350~700mg/m3 之间。有些发达国家硝酸企业已自觉采用污染防治最佳可行技术

（BAT）来控制污染物排放。 
    在 2007 年 8 月欧盟发布的《大型无机化合物－氨、酸和肥料》（Large Volume Inorganic 
Chemicals-Ammonia, Acids and Fertilisers）最佳可行技术参考文件中，介绍了欧洲硝酸企业

污染控制实际情况，几乎所有的硝酸企业都采用了 SCR 脱硝技术。在 46 个硝酸企业中，氮

氧化物排放浓度在 200mg/m3 以下的有 11 个，占 24%；200~350mg/m3 的有 10 个，占 22%；

350~410mg/m3 的有 21 个，占 46%；410~1000mg/m3 的有 4 个，占 8%。可见，欧洲发达国

家硝酸企业的 NOX 实际排放浓度基本控制在 200~410mg/m3 范围内，主要集中在

350~410mg/m3 之间。 
    本标准现有企业最终要达到新建企业限值，通常发达国家标准是现有企业和新建企业一

直分别执行 2 个不同的限值。所以，新建企业限值的确定，要适当兼顾我国现有企业技术水

平和承受能力，并参考发达国家实际控制水平，确保标准具有可操作性。 
    主要硝酸工业企业尾气排气筒排污现状调查结果显示 NOX排放浓度为 96~3700mg/m3，

其平均值为 862mg/m3（表 7）。本标准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以国内先进生产技术为依据，规

定现有企业NOX排放浓度限值为 600mg/m3，该限值是国产双加压技术可以努力达到的水平；

新建企业应与国际接轨，设定严格的排放控制要求，取欧盟新建企业排放限值 350mg/m3，

该限值立足于引进的国外双加压技术（即国际先进清洁生产技术）和先进的尾气脱硝技术。

而且表 7 中的 27%主要硝酸企业能够达到 350mg/m3 的要求，基本上适中。 
    对于现有企业可采用延长吸收或低温吸收技术，使硝酸工业尾气 NOX 排放浓度达到第

1 时段限值 600mg/m3，若在上述治理技术基础上，再组合 SCR 脱硝技术，则可以达到第 2
时段限值 350mg/m3；新建企业如不能达标，可采用 SCR 脱硝技术，使硝酸工业尾气 NOX

排放浓度达到 350mg/m3。 

（2） 与《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对比分析 

表11   本标准氮氧化物浓度限值与 GB16297-1996 标准排气筒排放限值的比较 
本标准 GB16297-1996 

控制指标 
现有企业 新建企业 现有污染源 新污染源 

排放浓度限值（mg/m3） 600 350 1700 1400 
单位产品基准排气量（m3/t 产品） 3400 3400 — — 

6.6 其他污染控制指标的确定及制定依据 
6.6.1 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的确定 

根据当前我国水环境污染较重，控制企业废水不经处理而稀释排放的行为，本标准设置

了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限值。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没有规定硝酸企业最高允许排水量。通过调查

和对硝酸工业废水排放情况分析，并参考《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业污染源产排污系数手

册》，确定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 
在《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业污染源产排污系数手册》中，常压法、综合法和中压法

硝酸生产工艺废水产排污系数均为1.7~5.5t/t产品，高压法为1~5.5t/t产品，双加压法为0.9~2t/t
产品，按各生产工艺的生产规模加权平均的排水量为2.5t/t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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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表明，硝酸企业单位产品排水量为0.4~2.7t/t产品（表6）。在10个硝酸企业中，排

水量大于2t/t产品的有3个，占30%；排水量在1.5~2t/t产品范围内的有2个，占20%；排水量

在1~1.5t/t产品范围内的有2个，占20%；排水量小于1t/t产品的有3个，占30%。 
根据产排污系数手册，代表硝酸工业清洁生产技术的双加压法废水产排污系数均值为

1.5 t/t产品；调查的10个硝酸企业，其平均排水量为1.5t/t产品。因此，本标准规定现有企业

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限值分别为1.5t/t产品，新建企业为1t/t产品，特别排放限值为0.5t/t产品。 
6.6.2 基准水量排放浓度的确定 

水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适用于单位产品实际排水量低于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的情况。若

单位产品实际排水量超过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须按污染物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将实测水污

染物浓度换算为水污染物标准排放浓度（基准水量排放浓度），并以水污染物基准水量排放

浓度作为判定排放是否达标的依据。 
6.6.3 单位产品基准排气量的确定 

在《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业污染源产排污系数手册》中，常压法和综合法的单位

产品排气量为3100~4500m3/t产品，中压法为3100~3400m3/t产品，高压法为3300~3500m3/t产
品，双加压法为3200~3400m3/t产品。欧盟硝酸生产尾气排放量为3100~3400m3/t产品。硝酸

企业调查结果表明，单位产品排气量在3100~4400m3/t产品范围内，均值为3390m3/t，见表7。
尾气排放量由生产工艺决定，不能任意改变。根据我国硝酸工业实际情况，确保中压法、高

压法和双加压法生产工艺运行，避免对硝酸工业尾气的稀释，本标准规定现有企业和新建企

业单位产品基准排气量限值为3400m3/t产品。基准气量排放浓度的确定参考6.6.2。 
6.6.4 排气筒高度与控制要求  

通过硝酸企业废气排放情况调查及其环境影响分析，确定硝酸工业控制要求。浓硝酸装

置循环吸收槽和硝酸储罐放空气，应净化达到本标准规定的排放浓度限值后排放。在调查的

60个硝酸工业尾气排气筒中，仅有1个小于30m，即大于30m的占95%，因此确定硝酸工业尾

气排气筒高度不得低于30m，并高出周围200m半径范围的建筑3m以上。 
6.6.5 无组织排放浓度的确定 
（1） 无组织排放浓度限值 

    硝酸生产过程中的无组织排放，亦即从取样口、硝酸储槽和设备的不严密处等泄漏的大

气污染物。控制无组织排放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加强管理和改进设备来减少大气污染物的无组

织排放量。由于无组织排放源的实际情况是多种多样的，并存在点多面广、分布不规则等特

点，很难对其实施监测。因此，对硝酸企业来说，其特征污染物氮氧化物（按NO2计）的无

组织排放控制，以企业边界为监控点，监控点的浓度不超过规定限值来控制无组织排放。 

    监控点氮氧化物浓度按我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规定的二级标准 1 小时平均浓度限

值定值，我国目前执行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已取消了氮氧化物（NOX）

指标，二氧化氮（NO2）二级标准 1 小时平均浓度限值为 0.24mg/m3。监控点氨浓度取 TJ36-79
规定的居住区大气中有害物质的 1 次最高容许浓度限值 0.20mg/m3。  

据此，本标准确定现有企业和新建企业单位的企业边界氮氧化物和氨浓度限值分别为

0.24mg/m3 和 0.20mg/m3。 
（2） 本标准与 GB16297-1996 无组织排放限值比较 
    标准与 GB16297-1996 无组织排放限值比较，考虑到氨为硝酸工业生产的主要原料，增

加了氨控制项目，见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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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本标准与 GB16297-1996 标准无组织排放浓度限值的比较 

本标准 GB16297-1996 
序号 污染物项目 

现有企业 新建企业 现有污染源 新污染源 

1 氮氧化物 
（mg/m3） 0.24 0.24 

（监控点与参

照点浓度差值）

（监控点与参

照点浓度差值）

2 氨 
（mg/m3） 0.20 0.20 — — 

监控点 企业边界 企业边界 周界外浓度最

高点 
周界外浓度最

高点 

 

6.7 监测要求 
企业必须在废水和废气排放口设置永久性排污口标志，水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设在企

业废水总排放口，大气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设在污染物净化设施排放口。对企业污染物排放

情况进行监测的频次、采样时间等要求，按国家有关污染源监测技术规范的规定执行。 
新建企业应按照《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的规定，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设备，

并与环保部门的监控中心联网，并保证设备正常运行。各地现有企业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

控设备的要求由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 
本标准中污染物的分析均采用标准分析方法，水污染物浓度的测定采用表13所列的分

析方法，大气污染物浓度的测定采用表14所列的分析方法。 
表13   水污染物浓度测定方法标准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方法标准名称 方法标准编号 

1 pH值 水质 pH 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GB/T 6920-1986

2 化学需氧量

（COD ）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GB/T 

11914-1989
3 悬浮物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 

11901-1989
4 石油类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的测定 红外光度法 GB/T 

16488-1996
水质 铵的测定 纳氏试剂比色法 GB/T 7479-1987

水质 铵的测定 蒸馏和滴定法 GB/T 7478-1987

水质 铵的测定 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GB/T 7481-1987
5 氨氮 

水质 氨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HJ/T 195-2005 
水质 总氮的测定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分光

光度法

GB/T 1894-1989 
11894-19896 总氮 

水质 总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HJ/T 199-2005 

7 总磷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T 1893-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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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大气污染物浓度测定方法标准 

序号 污染物项

目
方法标准名称 方法标准编号 

空气质量 氮氧化物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比色法 GB/T 
8969-1988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 HJ/T 42-1999 1 氮氧化物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

光度法
HJ/T 43-1999 

空气质量  氨的测定  纳氏试剂比色法  GB/T 
14668-1993

空气质量  氨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 GB/T 
14669-19932 氨 

空气质量  氨的测定  次氯酸钠-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GB/T 
14679-1993

7 主要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相关标准研究 

7.1 主要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相关标准 
7.1.1 国外相关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在此选取了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废水排放标准、综合污水排放标准以及国际组织

排放要求,见表15。 

日本的国家排放标准为综合性排放标准，各工业行业均执行统一的限值。日本为控制琵

琶湖的富营养化，制定了严格的地方标准，现有企业和新建企业执行的COD的限值分别为

30mg/L和20mg/L，BOD为20mg/L和15mg/L，总氮均为8mg/L，总磷为1mg/L和0.5mg/L，SS 
均为70mg/L。 

世界银行于2007年12月发布的《大型无机化合物制造和煤焦油蒸馏的环境、健康与安全

指南》中规定硝酸企业废水排放标准: 悬浮物为30mg/L，氨为10mg/L，硝酸盐为25mg/L。 
世界银行于2007年4月发布的《氮肥工业环境、健康与安全指南》中规定硝酸企业废水

排放标准: 悬浮物为30mg/L，氨为3mg/L，硝酸盐为15mg/L。 
表15   发达国家、地区与国际组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单位：mg/L（pH 值除外） 

污染物项目 
执行标准 

pH值 CODCr BOD5 悬浮物 石油类 氨氮 总氮 总磷 
日本污水一般排放标准

① 5.8~8.6 120 120 150 － － 60 8 
新加坡工业废水排放限值

② 5.5~9 100 50 100 5 10 60 6 
台湾地区放流水标准

③ 6~9 100 30 30 10 10 － － 
欧盟城市污水排放标准

④ － 80 20 30 － 5 80 8 
德国工业污水排放标准 6.5~8.5 110 25 － － 10 30 2 
世界银行氮肥工业指南 6~9 － － 30 － － 15 － 
注：①CODCr、BOD5、SS、总氮及总磷为日平均值； 
    ②污染物指标为 B 级限值，石油类取 C 级限值； 

    ③SS、CODCr及 BOD5为化工业限值，硝酸盐为 50mg/L，正磷酸盐 4mg/L； 

    ④B级标准。 

7.1.2 相关大气污染物控制水平分析 
    20 世纪 70~80 年代，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制订了一系列污染物排放标准，采

用排放标准控制企业污染物排放。80 年代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围绕 NOX排放控制问题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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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了一系列国家行动和国际性合作方案。欧盟对污染源的污染控制则以最佳可行技术（BAT）
为依据，实施全面、综合污染预防与控制。美国和欧盟国家是主要硝酸生产国家，下面分别

分析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国家的硝酸工业 NOX 控制标准。 

（1） 美国标准及要求 

美国环境保护署1974年6月首次在CFR40第一章第C分章的第60部分（1975年10月修改）

规定新建硝酸装置氮氧化物排放限值为1.5kgNO2/t100%HNO3产品，烟羽不透明度限值为

10%。将尾气排放量按3300m3/t100%HNO3计算，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则为450mg/m3。这个标

准出台的背景是美国硝酸的产量高峰期，该标准目前仍然有效。个别州要求更高，如德克萨

斯洲NOX排放值为1.0kg/t，排放浓度为300mg/m3。美国EPA要求生产企业安装NOx在线连续

监测系统，并定期校定和维护该系统。 

（2） 欧盟标准及要求 

欧盟在“1979年关于降低酸化、富营养化和地面臭氧的远程超越边界的空气污染的协

议”中要求从1990年到2010年氮氧化物削减49%。欧盟在1988年提出新建硝酸装置NO2排放

限值为350mg/m3，现有企业为450mg/m3，2005年在欧盟重要文件中被引用。 
    西欧硝酸产能超过2000万t，法、德、英、荷的产能1344.9万t。因国土狭窄，NO2的污

染严重，故制定严厉的环保政策。 
    欧洲化肥工业协会2000年发布的欧洲化肥工业污染防治最佳可行技术（BAT）中，介绍

了硝酸工业污染物排放水平：新建企业NOX排放浓度达到200mg/m3，现有企业400mg/m3。

欧洲化肥工业协会推荐延长吸收和选择性催化还原（SCR）技术为最佳可行技术。 
    在2007年8月欧盟发布的《大型无机化合物－氨、酸和肥料》（Large Volume Inorganic 
Chemicals-Ammonia, Acids and Fertilisers）最佳可行技术参考文件中，介绍了硝酸生产的基

本情况及其在最佳可行技术（BAT）条件下的污染物排放水平：新建企业NOX排放浓度达到

10~150mg/m3，现有企业10~300mg/m3。 
    其BAT技术包括： 

     ①优化吸收（高压吸收、延长吸收法、低温吸收或冷冻吸收）； 
    ②选择性催化还原（SCR）技术； 

③非选择性催化还原（NSCR）技术； 
④H2O2化学吸收。 
欧盟要求安装NOX在线连续监测系统，以便操作人员尽快修正和优化操作条件，地方环

保部门可以在线获得信息。 

（3） 世界银行的相关标准 

世界银行在2007年12月发布的《大型无机化合物制造和煤焦油蒸馏的环境、健康与安全

指南》中，规定硝酸企业排放浓度为NOX为300mg/m3；世界银行在2007年4月发布的《氮肥

生产的环境、健康与安全指南》中，规定硝酸企业废气排放浓度为NOX为200mg/m3。指南

中的规定不具有强制性，但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4） 日本标准 

    日本从 20 世纪 60 年代就重视环保，1977 年规定硝酸企业 NOX浓度上限为 410mg/m3，

目前仍然执行该标准。410mg/m3 的氮氧化物排放标准已得到业内人士的共识，广泛使用此

数据，它是引进双加压法能够达到的排放指标。 

（5） 其他国家标准 

    欧洲许多国家对硝酸工业NOx排放有各自的控制要求： 
    ①奥地利共和国现有企业为450mg/m3，新建企业为350mg/m3； 
    ②德国新建、改建硝酸装置为450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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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比利时为450mg/m3； 
    ④保加利亚为500mg/m3； 
    ⑤丹麦为500mg/m3； 
    ⑥意大利现有企业为500mg/m3； 
    ⑦荷兰现有企业为1200mg/m3，新建企业为450mg/m3； 
    ⑧英国现有企业为450mg/m3，新建企业为350mg/m3。 

    英国污染整体控制（IPC）要求：现有企业达到300mg/m3，新建企业为200mg/m3。  
新加坡 1998 年 8 月 24 日制定的“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中规定硝酸生产装置 NOX

排放限值 2000mg/m3，2001 年修订后的标准规定新建企业排放限值为 700mg/m3，并要求现

有企业 3 年后达到新建企业排放限值。 

7.2 本标准与主要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同类标准的对比 
现将本标准与发达国家硝酸企业氮氧化物排放限值相比较,如表16所示。其中美国、德

国、英国、荷兰硝酸生产量在世界排列前茅。 

表16   本标准与国外硝酸工业尾气氮氧化物排放标准比较（以 NO2 计） 

排放浓度 mg/m3 
国家与国际组织 

现有企业 新建企业 
备注 

本标准 600 350  
美国 — 450 1975 年修订 
欧盟 450 350 1988 年制订 
日本 410 410 1977 年制订 
德国 — 450 2004 年引用 
英国 450 350 2002 年引用 

意大利 500 500 2000 年引用 
荷兰 1200 450 1987 年制订 

发达国家或地区 
排放标准 

新加坡 700 700 2001 年修订 
英国污染整体控制最佳可行技术 300 200 1999 年制订 

欧洲化肥工业 400 200 2001 年制订 污染防治最佳可行

技术（BAT） 欧盟硝酸工业 10~300 10~150 2007 年制订 
无机化合物工业 — 300 2007 年制订 

世界银行指南 
氮肥工业 — 200 2007 年制订 

    本标准现有企业 NOX排放浓度限值为 600mg/m3，兼顾了我国硝酸行业实际情况，与多

数发达国家对比处于中等水平。与欧盟、日本和英国控制严格的国家相比偏高，但远低于荷

兰和新加坡的排放限值，见图 17。本标准现有企业经 15 个月过渡，将执行新建企业排放限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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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本标准与国外硝酸工业尾气氮氧化物排放标准现有企业的比较 

    本标准新建企业 NOX排放浓度限值为 350mg/m3，虽然与最佳可行技术及世界银行要求

还有一定距离，但已与国际接轨，采用发达国家最严格的排放标准，与欧盟和英国处于同等

控制水平，见图 15。该限值体现了本标准的先进性，能够进一步促进技术进步、产业升级。 

 

图15   本标准与国外硝酸工业尾气氮氧化物排放标准新建企业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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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实施本标准的环境效益及经济技术分析 

8.1 实施本标准的环境（减排）效益 
    污染物达标、减排、减量是我国“十一五”期间环境管理工作重点。本标准对涉及“十

一五”规划的污染指标（水：CODcr、悬浮物、氨氮；气：NOX）进行减排评估。 

8.1.1 水污染物减排评估 
    目前我国硝酸产量以700万t/a计，吨产品排水量为1.5m3，执行GB8978-1996标准第Ⅱ时

段二级限值，COD150mg/L，悬浮物150mg/L，氨氮25mg/L。本标准实施后，到2009年7月1
日执行本标准后，产量以770万t/a，吨产品排水量以1.5m3计算，COD排放浓度为100mg/L，
悬浮物为60mg/L，氨氮为20mg/L；到2010年10月1日执行本标准后，硝酸产量以850万t/a，
吨产品排水量以1m3 计算，COD排放浓度为70mg/L，悬浮物为50mg/L，氨氮为15mg/L。本

标准实施后水污染物减排情况见表17。 

表17   本标准实施后全国硝酸工业水污染物减排总量 
污染物 

项  目 
CODcr 悬浮物 氨氮 

排水量 
（万t/a）

第Ⅱ时段二级（mg/L） 150 150 25 
GB8978-1996 

排放量（t/a） 1575 1575 263 
1050 

排放限值（mg/L） 100 60 20 
现有企业 

排放量（t/a） 1050 630 210 
1050 

排放限值（mg/L） 70 50 15 
新建企业 

排放量（t/a） 49 35 11 
70 

减排量（t/a） 476 910 42 

2009年 

削减情况 
减排（%） 30 58 16 

+70 

排放限值（mg/L） 70 50 15 
现有企业 

排放量（t/a） 490 350 105 
700 

排放限值（mg/L） 70 50 15 
新建企业 

排放量（t/a） 105 75 23 
150 

减排量（t/a） 980 1150 135 

本

标

准 

2010年 

削减情况 
减排（%） 62 73 51 

-200 

由表17可见，2009年7月1日起，现有企业执行本标准第1时段限值，新建企业执行本标

准第2时段限值，水污染物三项指标CODcr、悬浮物和氨氮分别减少476t/a、910t/a和42t/a，
削减率分别为30%、58%和16%，但排水量随行业产量增长而增加70万t。2010年10月1日起，

新建企业和现有企业均执行本标准第2时段限值，CODcr、悬浮物和氨氮分别减少980t/a、
1150t/a和135t/a，削减率分别为62%、73%和51%，排水量减排200万t，效果显著。  
8.1.2 大气污染物减排评估 

本标准与现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比较，污染物减排情况

见表18。 

    由表 18 可见，GB16297-1996 以新污染源 NOX浓度限值 1400mg/m3 标准计，2009 年 7
月 1 日起，现有企业执行本标准第 1 时段 NOX浓度限值 600mg/m3，新建企业执行本标准第

2 时段 NOX 浓度限值 350mg/m3，全部废气达标排放的情况下，该行业可削减 NOX 排放量

18200t/a，减排 55%。2010 年 10 月 1 日起所有硝酸企业均执行第 2 时段 NOX 浓度限值

350mg/m3，全部废气达标排放的情况下，该行业可削减 NOX排放量 23205t/a，减排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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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效益可观。  
表18   本标准实施后全国硝酸工业氮氧化物减排总量 

项  目 氮氧化物 排气量 
（亿 m3/a） 备  注 

排放限值（mg/m3） 1400 
GB16297-1996 

排放量（t/a） 33320 
238 

排放限值（mg/m3） 600 
现有企业 

排放量（t/a） 14280 
238 

排放限值（mg/m3） 350 
新建企业 

排放量（t/a） 840 
24 

减排量（t/a） 18200 

2009年 

削减情况 
减排（%） 55 

+24 

排放限值（mg/m3） 350 
现有企业 

排放量（t/a） 8330 
238 

排放限值（mg/m3） 350 
新建企业 

排放量（t/a） 1785 
51 

减排量（t/a） 23205 

本

标

准 

2010年 

削减情况 
减排（%） 70 

+51 

排 气 量 均 以

3400m3/ t 产品

计； 

现行标准，对

应的硝酸产量

以 700 万 t/a
计； 

本标准 2 个时

段产量分别以

770 万 t/a 和

850t/a 计。 

8.2 实施本标准的经济技术分析  
    技术经济评估是标准制订工作的核心，技术经济评估的前提是进行重点污染源调查。通

过对该行业重点污染源调查分析，可以看出硝酸生产工艺决定排污情况，影响企业污染治理

投入的主要因素是大幅降低 NOX浓度，即硝酸工业尾气治理措施，而 SCR 法是企业通常采

用的有效技术之一。 
8.2.1 水污染物达标经济技术分析 

硝酸工业废水通常是直排或物理法+生化法处理后排入环境。在硝酸工业中除浓硝酸生

产酸性废水外，其他废水只要控制适当可以达标。浓硝酸生产过程产生的酸性废水可以回用

稀硝酸生产工艺或硝酸的后续产品生产工艺，剩余部分可采取措施治理后回用。 
    若硝酸企业将大部分浓硝酸生产酸性废水回用，并加强管理，可达到第一阶段限值；若

浓硝酸生产酸性废水全部回用，且采用清洁生产工艺，则可达到第二阶段限值。 

高真空蒸馏是一种经济可行的处理浓硝酸生产酸性废水的方法，生产系统产生的热能可

用于精馏，几乎不需运行成本，并且可回收硝酸，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例如，10 万 t/a 浓

硝酸生产装置，如果处理全部酸性废水，需 4 个 2.5m3 的高真空精馏塔，投资 80 万元，占

硝酸装置项目总投资 0.5%。而通常情况下，部分酸性废水不需处理便可回用，因此水治理

设施投资费用不会太高，且运行成本非常低。 
8.2.2 大气污染物达标经济技术分析 
    按目前的排放情况，现有企业达到本标准第 1 时段限值（600mg/m3）的达标率为 52%，

第 2 时段限值（350mg/m3）的达标率仅为 28%，所以必须采取适当的治理措施。 
    通常，硝酸工业尾气治理措施是常压法中的低压法采用吸收法，中压法采用吸收法或

SCR 法，综合法、高压法和双加压法采用 SCR 法。 
SCR 法去除硝酸尾气中氮氧化物的原理，是尾气中一氧化氮和二氧化氮与还原物氨发

生催化还原反应生成氮气和水，反应式如下： 

              4NO + 4NH3 + O2→ 4N2 + 6H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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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NO2 + 8NH3 → 7N2 + 12H2O     
    氮氧化物与氨的摩尔比为 1:1.2，每去除 1kg 氮氧化物（以 NO2 计）耗氨量为 0.444kg。 
    不同的硝酸装置，因配置的后续产品不同，加入硝酸吸收塔的水含酸浓度不同，其 SCR
法处理费用也不尽相同，氨耗费用 0.19~15.7 元/吨硝酸，见表 19。 
    例如，现有企业采用延长吸收和SCR串联组合处理硝酸尾气。延长吸收后的尾气再采用

SCR技术处理，其SCR法处理成本为4~6元/吨硝酸，占硝酸生产成本的0.3~0.5 %，其中氨耗

费用2~3元/吨硝酸，催化剂消耗费用1.8~3元/吨硝酸。对于年产27万t硝酸装置，催化剂一次

投入100万元，使用期为2年，分摊每年为50万元，即催化剂成本为1.8元/吨硝酸。 
    不同方法不同规模的硝酸生产装置，其尾气处理设施投资各不相同。对于中压法硝酸装

置，采用 SCR 技术治理硝酸尾气，年产万吨的硝酸装置需投资 14 万元。年产 10 万吨的硝

酸装置项目总投资 15000 万元，SCR 技术投资 140 万元，约占 1%。低温吸收和延长吸收法

脱硝处理费用远低于 SCR 技术，目前，上述三种治理技术效果好，经济可行。 
延长吸收、低温吸收和选择催化还原法为硝酸生产装置的最佳NOX控制技术。新建硝酸

装置如不能达标，采用SCR技术，使NOX排放浓度达到350mg/m3；现有企业采用延长吸收或

低温吸收与SCR技术组合并用，可使NOX排放浓度达到第1时段限值600mg/m3和第2时段限值

350mg/m3。将来变压吸附也是一项可选择的方法，解吸下来的NOX可以回收利用，真正达

到节能减排目的。 
表19   我国硝酸各种生产方法产能、NOX 排放量及处理费用 

注：硝酸尾气中的 NOx 采用氨催化还原法处理计费，氨价格取 2500 元/吨，尾气排气量以 3400m
3
/t 计。     

9 对实施本标准的建议 

（1）对新污染源企业审批应严格按本标准的要求实施，必须着重审核把关；同时，应逐步

提高企业违法排污的成本，引导企业增加污染治理设施投资，防止出现新的环境污染问题。 

（2）重视硝酸行业污染防治最佳可行技术及污染减排技术的研究，加快配套出台最佳可行

技术导则及污染治理工程技术规范，为硝酸企业工艺改造与污染设施建设提供技术支持，使

其突破污染治理技术瓶颈。 

（3）建议政府拨款给现有硝酸企业配备尾气在线连续监测系统，并使之与地方环保部门联

网，以便在线获取排放信息。 
 

无治理措施 达标治理成本（元/ t 硝酸）
生产 
方法 

配  置 
产能 

（万 t/a） 排放浓度 
（mg/m3）

年排放量
( t/a) 

600 
（mg/m3） 

350 
（mg/m3） 

常压法 
低压法 
高压法 

51.8 
35.7 

4000~5000
4000 

7045~8806 
4855 

停产 
12.8 

停产 
13.8 

综合法  91.5 4000 12444 12.8 13.8 

中压法 
配硝铵 
配浓硝 

79.0 
18.0 

3000 
4000~5000

8058 
2448~3060 

9.06 
14.7 

10.0 
15.7 

高压法  128.7 3000~4000 13127~17503 10.9 11.9 

双加 
压法 

国外 
国内 

106.0 
344.0 

<400 
<600 

1442 
8018 

无 
无 

0.19 
0.94 

合计  854.7  63454~7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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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硝酸工业污染物排放控制状况调查表 

（封面） 

 

 

 

 

                                               

 

                              

  单位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                                          

  联 系 人：                                           

  电    话：                                          

  传    真：                                           

  电子邮箱：                                            

  填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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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企业的基本情况 

本企业建厂时间，硝酸生产工

艺(综合法、中压法、高压法和

双加压法)，各工艺设计规模

（万吨/年）、本企业各次扩建

的情况等。 

 

 

 

 

本企业硝酸装置规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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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情况 

烟气量(Nm3/h)  烟囱高度 m)  生产工艺  生产规模  

空气量  

氨/空比  

温度 
(℃) 

NOx 
(mg/m3) 

N2O 
(mg/m3) 

NO 
(mg/m3) 

NO2 

(mg/m3) 
建议标准 
NOx(mg/m3) 

最大      

最小      处理前 

平均      

最大      

最小      处理后 

平均      

 

硝

酸

装

置

尾

气

大

气

污

染

物 

单位产品排放量 (Kg/T，按 100%硝酸计)  

排放规律  温度 (℃) NOx (mg/m3)  NH3 (mg/m3) 硝酸雾(mg/m3) 无

组

织

排

放 

排放量(Nm3/h)      

注：1.有在线检测的注明监测仪型号；2.有监测表的请将监测表复印一份一并返回，含 NOx 分析方法及组成（NO、NO2、余氧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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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水污染物排放控制情况 

废水排放总量(t/d)  监测排放口  

项  目 

排放 

规律 

PH 

COD 

(mg/L) 

SS 

(mg/L) 

BOD5 

(mg/L) 

石油类 

(mg/L) 

NH3-N 

(mg/L) 

NO3
— 

(mg/L) 

少量氨蒸发器排水         

浓硝酸生产工艺水         

清洗，跑、冒、滴、漏及地

坪冲洗 
        

硝酸装置水回用率(%)   

检测标准   

 

 

 

硝

酸

装

置

废

水

排

放

情

况 

建议标准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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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硝酸工业尾气排气
稀硝酸储罐放空气 

浓硝酸装置镁尾循环槽空气 浓硝酸储罐放空气

浓硝酸工艺冷凝液 浓硝酸工艺酸性水回用 


